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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近來有一國際大型駭客集團，鎖定跨國企業與名人，用以假亂真的 email 要求匯款的詐騙手

法「變臉詐騙」，席捲全球，成為跨國犯罪的重要議題。包含遠東航空在內，不僅許多台

灣企業與台灣人受害，該集團更利用台灣銀行管制寬鬆，在台設立大量的人頭帳戶，在台

灣轉帳或提領贓款，使得台灣成為該犯罪集團重要的洗錢地點。 

二、該集團利用台灣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及中國信託銀行，對海外匯款無上限的規定，將在歐美

得手的鉅額贓款匯入台灣再另行轉出。去年一年就接獲美方三十件問題匯款的通報資料，

請金管會針對相關管制措施進行說明。 

三、由於台灣機場海關的檢查工作相對寬鬆，最近發生多起意圖夾帶超額新台幣出關的案件，

疑似與該集團有關。請關稅署提出管制措施的改善方案。 

四、由於超額攜帶新台幣出境沒有相關罰則，導致相關案件一再發生，請中央銀行研議是否應

當相關罰則，避免台灣成為國際犯罪集團的重要據點。 

五、委請刑事局相關專案小組，對金管會、關稅署報告說明該類型犯罪手法，並共商研擬相關

防治措施。 

（八）本院徐委員國勇，針對雲林古坑樟湖森林一帶之山坡保護地遭違

法開發一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樟湖為雲林地區生態多樣性的重要熱點，白鼻心、鼬獾、食蟹獴、野兔、藍腹鷴、白頭鶇

、山鷸、深山竹雞等重要野生動物都在此處出沒，更是螢水蟲聚集的地方，更設有有雲林

縣立生態中小學。是雲林縣重點的環保工作重點地區。 

二、今年四月十八日在地保育人士舉報，雲林古坑樟湖一帶之山坡地保育區，整座森林被伐盡

清空以種植苦茶，違反水土保持法。 

三、該開發土地涵蓋縣有地與公有承租地。公有承租地開發必須報准政府機關核可後才准動工

。資訊指出，該土地仍然登記在原有承租戶的名下，該業者尚未取得承租權，卻逕自進行

開發行為。請問土地擁有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與開發行為管理者農委會水土保持局，針對

該事件提出說明與檢討報告。 

四、續第二點，業者到山上收購公有地承租權，並進行大規模開發，將對於淺山生態系統造成

嚴重的破壞。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會同環保署，進行調查，研擬應對

措施。 

（九）本院黃委員秀芳，針對本席近期不斷收到來自許多憂心家長們的

陳情信件，在校園內憑藉 ADHA 量表（過動兒篩檢表）即判定是

否確診，並要求服用藥物，著實有過於簡易浮濫的情況，已嚴重


